
运输品类安全知识资料摘选： 

一、贵重物品切记要写保价 
    随着快递行业迅猛发展，快件丢失赔偿等纠纷也日益增多。快件丢失，以往

的“行业惯例”是赔偿“不超过运费 3 倍为限”，但这一“惯例”已成历史。记

者从工商部门获悉，《国内快递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从 2008 年 10 月 1 日开始实

施，依照该示范文本，赔偿标准将不再被“定死”。   
每年中秋、国庆节期间，因为要给亲戚朋友邮寄月饼或礼物，快递公司的业

务普遍增加，而节后，有关快递行业的投诉也骤然增多。   
针对快递业投诉激增的情况，工商人员提醒说，消费者在快递物品时，除了

选择信誉好的大型快递公司，还要认真看清楚快递单背后的合同条款，并且认真

填写快递单上的每一项内容。比如，邮寄的若是贵重物品，一定要在内容物上填

写实际物品是什么，数量和保价的金额一定要填。因为在没有保价的情况下，一

般只能按照运费的 2 到 5 倍来赔。  
 
1、索赔金额浮动幅度更大   

 
“以往，一些市民寄几千元电脑，丢失后，快递企业只赔几十元，因为快递单

背面的‘协议’清楚写着‘货件托运如发生损毁、遗失之赔偿额每件最高不超过

运费 3 倍为限。’未加留意的市民签下这个‘霸王条款’，吃了哑巴亏也无话可说。”

工商人员告诉记者，这种情况今后将被改变。2008 年 8 月 18 日，国家邮政局、

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发布《国内快递服务合同》示范文本，该文本从 2008 年 10
月 1 日施行。也就是说，10 月 1 日以后发生此类纠纷，在赔偿额上将有法可依

法。   
据介绍，新的合同范本规定，“快递服务组织造成快件延误、毁损、灭失的，

应承担赔偿责任。双方没有约定赔偿标准的，可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执行。既无约

定也无相关法律规定的，从快递服务标准规定。”规定不再提及“3 倍运费为限”，

意味着若快件丢失，消费者索赔的金额浮动幅度将更大。而快递服务标准中规定，

快件丢失赔偿时，购买保价（保险）的快件，快递服务组织按照被保价（保险）

金额进行赔偿。   
 
2、邮递消费投诉有新渠道   

 
另外，国家邮政局已设立了专门的“邮政业消费者申诉受理中心”，对邮政

行业的消费投诉进行处理。全国统一服务电话“12305”目前也正式开通，消费

者遇到快递服务方面的问题，除向工商部门投诉外，还可通过邮政服务电话、或

登录网站提出申诉。 
 
3、托运时货运保险咋选择 
     

托运人托运货物时，是否需要拟办理保价或保险，完全以托运人自愿为原则，

快递公司不以任何方式强迫办理保价运输或者货物运输保险。但从托运人、收货

人利益立场出发，应办理保价运输。因为托运人一方面要求快递公司运输企业能



安全、迅速、经济地将货物送到达站；另一方面，当发生货损货差时，总希望得

到与货物价格最为接近的赔偿额，保价运输较能解决以上问题，因为： 
    (1)不办保价运输货物：从货物安全讲，货物运输管理虽按现行的快递公司

货物管理有关规章办理，但未能得到与保价货物一样的特殊安全措施的保护，故

发生货损货差的机会比保价货物大；从赔偿方面讲，虽然不办保价也不办保险，

故不用支付保价金和投保金，但因为快递公司受理货物时，不论货物的贵重与否，

都接货物重量收取运费，如果发生货损货差赔偿时，则按货物价值赔偿，这对快

递公司运输企业讲，是不公平的，因此快递公司采取限额赔偿，但这样对托运人

(特别是托运贵重货物的托运人)利益影响也大。 
    (2)办理保价运输货物：因为保价责任的基础主要是因为快递公司责任造成

的货物损失，快递公司为了减少事故赔偿，必然要认真对待货运事故，而且货物

保价运输是运输合同的组成部分，快递公司作为合同的一方直接参加货物的运输

工作，并通过对事故的调查、分析、总结，有条件对保价货物采取安全管理措施，

改进内部的管理工作，提高货物运输安全质量和服务质量。从这方面讲，快递公

司与托运人利益是一致的。从赔偿方面讲，托运人虽然支付了保价金，但快递公

司以货物实际价格(保价额)承运，发生快递公司责任时，按不超过保价额赔偿，

托运人能得到合情合理的经济利益，因此，保价运输解决了快递公司限额赔偿不

足的矛盾。 
    (3)投保货物运输险：保险责任是因为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非人为因素造

成的损失，保险公司不参与运输管理，赔偿只是一种对货物损失后的经济补偿形

式。 
不论货物办理保价运输或是投保运输险，都属保护措施。快递公司办保价是

针对快递公司责任的，对于不属于快递公司责任的损失，快递公司不承担保价赔

偿；托运人要求得到比保价运输更高的赔偿时，也可办理投保运输险。 
 

              二、防止货物破损，保障货物安全 
您的包装安全吗？  
保障货物安全第一步——正确包装！  
   
错误包装，安全隐患无处不在，破损、散落、潮湿……据物流行业研究数据

显示：货物运输破损，47.5%的原因是因为包装不当！  
   
常见包装安全隐患：  
- 纸箱多次重复使用，以致运输过程中失去保护作用，导致货物损坏。  
提示：避免使用不具保护力的纸箱，及时更换新的包装箱。  
   
- 包装与货物的重量或体积不相匹配，在运输过程中易包装变形、破裂、内

物松动或漏出散失。  
提示：根据货物的重量或体积选择包装，包装货物时一定要密封、加固。  
   
- 随意简单包装，而不根据货物类别特点选择包装，导致货物的破损、丢失、

潮湿等。  
提示：  



１）  液体胶状物运输时因摇晃易飞溅、渗漏，在包装时应密封好，再用胶

带加固，在包装盒外多加一层包装，同 
时在包装内添加填充物减少碰撞；  
２）  服装等软性货物和小五金等货物除用纸箱包装之外，必须在外加上有

纤维袋包装，有防水功能最佳；  
３）  小件货物零散包装，因体积太小，容易导致丢失，通常使用纤袋包装；  
４）  贵重品、精密产品、易碎品、流质品、机械零件、仪器、金属制品、

高比重物品以及散落容易丢失的物品 
等，除用普通纸箱包装外，必须添加木架包装，加固又防挤压，保障货物安

全。  
５）  小件电子产品在包装时应添加防震填充物（泡沫等材料），减少碰撞。 

６）  未采用木架包装的较重货物必须用打包带加固。  
   
     
名词解释：  
* 不具保护力的纸箱：纸箱重复使用后如在非标准直角折边处出现折痕、材

质软化、边角开裂或变形等问题。  
* 小件货物：长+宽+高≤40 厘米 。  
* 高比重物品：1 立方体积的货物重量超过 300 公斤。  
* 较重货物：单件货物超过 10 公斤。 


